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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篇 

法規 

教育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8 日 

臺教師（二）字第 1020085610B 號 

修正「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二條、第五條，名稱並修正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 
附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二條、第五條 

部  長 蔣偉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二條、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以筆試（以下簡稱本考試）行之。每

年以辦理一次為原則。 
第 五 條  本考試類科及應試科目，依附表之規定，其有變更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考

試舉行六個月前公告之。 
   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力測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為選擇題及非選

擇題。 
   考試時間除國語文能力測驗至多一百分鐘外，其餘各應試科目時間至多八十分

鐘。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月九日修正之第一項附表及一百零二年七月八日修正之第

一項附表，自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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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 

應試 
科目 

檢定 
類科 

一 二 三 四 五 

幼兒園 國語文能力測驗 
（ 含 國 文 、 作

文、閱讀、國音

等基本能力。） 

教育原理與制度 
（「教育原理」

含教育心理學、

教育社會學、教

育哲學等；「教

育制度」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

度 、 法 令 與 政

策。） 

幼兒發展與輔導 
（含幼兒生理、

語言、認知、社

會 、 人 格 、 情

緒、道德等領域

之發展、保育與

輔導等。） 

幼兒園課程與教

學 
（含幼兒教育課

程理論、課程設

計、教學原理與

設計、教學環境

規劃、教學評量

等。） 

 

特殊教育

學校

（班） 

國語文能力測驗 
（ 含 國 文 、 作

文、閱讀、國音

等基本能力。） 

教育原理與制度 
（「教育原理」

含教育心理學、

教育社會學、教

育哲學等；「教

育制度」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

度 、 法 令 與 政

策。） 

特殊教育學生評

量與輔導 
（含評量策略、

評量工具、結果

解釋與應用、特

教學生鑑定與安

置、各類特教學

生身心特質、輔

導、相關專業服

務 、 家 庭 支 援

等。） 

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 
（身心障礙組：

含特殊教育課程

發展與設計【含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教學原理

與設計【含教材

教法】、教學環

境規劃【含輔助

性科技】、教學

評量等。） 

 

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 
（資賦優異組：

含教育與教學模

式、特殊教育課

程 發 展 與 設 計

【含教學環境規

劃】、教學原理

與設計【含個別

輔導計畫】、教

學評量、特殊族

群資優生之課程

與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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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 國語文能力測驗 
（ 含 國 文 、 作

文、閱讀、國音

等基本能力。） 

教育原理與制度 
（「教育原理」

含教育心理學、

教育社會學、教

育哲學等；「教

育制度」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

度 、 法 令 與 政

策。） 

兒童發展與輔導 
（「兒童發展」

含生理、認知、

語言、社會、道

德 、 人 格 、 情

緒 ； 「 兒 童 輔

導」含主要諮商

理論或學派、輔

導倫理、團體輔

導、學習輔導、

兒童適應問題診

斷與個案研究、

心 理 與 教 育 測

驗。） 

國民小學課程與

教學 
（含國民小學課

程發展與設計、

教 學 原 理 與 設

計、班級經營、

教學評量等。） 

數學能力測驗 
（含普通數學及

數 學 教 材 教

法。） 

中等學校 國語文能力測驗 
（ 含 國 文 、 作

文、閱讀、國音

等基本能力。） 

教育原理與制度 
（「教育原理」

含教育心理學、

教育社會學、教

育哲學等；「教

育制度」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

度 、 法 令 與 政

策。） 

青少年發展與輔

導 
（ 「 青 少 年 發

展」含生理、認

知 、 社 會 、 道

德 、 人 格 、 情

緒；「青少年輔

導」含主要諮商

理論或學派、輔

導倫理、團體輔

導、學習輔導、

行為輔導、生涯

輔導、青少年適

應問題診斷與個

案研究、心理與

教育測驗。） 

中等學校課程與

教學 
（含中等學校課

程發展與設計、

教 學 原 理 與 設

計、班級經營、

教學評量等。） 

 

 

行政規則 

教育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8 日 

臺教高（一）字第 1020096858B 號 

廢止「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系所人才培育計畫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部  長 蔣偉寧 




